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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engqin.gov.cn/zhshqxqzfmhwz/zwzx/tzgg/content/post_2520136.html） 

 

附錄 

 

 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区属各国企及各有关企业： 

 

 《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科技攻关暂行办法》已经区管委会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横琴新区管委会商务局 

2020年4月3日 

 

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科技攻关暂行办法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鼓励我区企业、科

研机构和医疗机构积极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开展科技协同攻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根据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印发的珠横新办函〔2020〕8号文件精

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补对象 

注册在横琴新区且在横琴新区或一体化区域内实际办公的企业、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 

 二、奖补要求 

 （一）申请奖补的企业（机构）须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特别审批程

序》（局令第21号）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序》（国食药监

械〔2009〕565号）的相关程序规定； 

 （二）申请奖补的项目需已获得国家或省级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科技攻关项目立项。 

 三、奖补标准及申请材料 

 （一）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治药品（含疫苗）研发企业（机构）分阶段给予奖补： 

 第一阶段“前期研发”：获得专业机构出具的药品（含疫苗）效果检测报告，并经

过专家评审后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第二阶段“申请受理”：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书后，经审核给予最高不超

过200万元奖励； 

 第三阶段“临床试验”：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后，经审核给予最高不超过350万元奖励； 

 第四阶段“药品生产的审批与监测”：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药品注册

批件》（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后，经审核给予最高不超过350万元奖励。 

 （二）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治医疗器械研发企业（机构）分阶段给予奖补： 

 1. 第二类医疗器械: 

 第一阶段“申请受理”：获得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受理结果通知后，经审

核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奖励； 

 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完成临床试验备案证明材料后，经审核给予最高不超过50

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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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获得生产许可”：获得第二类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后，经审核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2. 第三类医疗器械： 

 第一阶段“申请受理”：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受理结果通知后，经审核

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获得临床试验备案证明材料后，经审核后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奖励； 

 第三阶段“获得生产许可”：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后，经审核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奖励。 

 四、申请时间和程序 

 （一）自实施办法印发之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逾期将视为放弃。 

 （二）符合条件的企业（机构）向横琴新区商务局提出申请，由横琴新区商务局或

其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并报横琴新区管委会批准后给予拨付。 

 （三）项目未能进入下一阶段，但经专家评审，项目承担单位切实履行了应尽的职

责，则终止奖补。 

 五、附则 

 （一）符合条件的企业（机构）按照本实施办法规定申领补贴，并提交《奖补申请

表》（见附件）和相应阶段的佐证材料，申请材料涉及复印件的需提供原件备查。 

 （二）原则上企业（机构）申请的阶段性奖补资金不得超过项目在申请拨付阶段产

生的实际研发费用且不超过阶段性最高奖励金额，并提供相关费用佐证材料以备核查。 

 （三）申请奖补的企业（机构）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之处，则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四）已享受本办法奖补的企业（机构）同个项目不得再申请《横琴新区科技型企

业科技计划项目配套扶持暂行办法》（珠横新办〔2017〕40号）相关补贴。 

本办法由横琴新区商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 1.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科技攻关暂行办法申请表（药品类） 

 2.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科技攻关暂行办法申请表（医疗器

械类） 

 3.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科技攻关暂行办法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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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 
科技攻关暂行办法申请表（药品类） 

企业（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  
协作单位 

（如无可不填写） 

项目负责人  
申请补贴类别（新药/

疫苗） 
 

实际办公地址  

生产地址 （还在研发阶段可不填写） 

国家/省立项项目名称
及获批金额 

 

本次申请阶段 
（根据补贴标准阶

段）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受理号 

 

已获奖励金额 
（万元） 

 
本次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本次申请阶段产生的  
研发投入（万元） 

 本项目累计研发投入
（万元） 

 

本项目进展情况简述： 

 

承诺： 

本申请企业（机构）提交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
后果。自本办法第一阶段奖励资金到账之日起，本申请企业（机构）三年之内不改变在横琴新区
实地经营主体、纳税义务。 

 

法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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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 
科技攻关暂行办法申请表（医疗器械类） 

企业（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  规格/型号  

注册地址  实际办公地址  

生产地址 （还在研发阶段可不填写） 

协作单位 （如无可不填写） 

医疗器械类别  第二类□  第三类□ 

国家/省立项项目名称及
获批金额 

 

本次申请阶段 
（根据补贴标准阶段）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受理号 

 

已获奖励金额（万元） 
 本次申请奖励 

金额（万元） 
 

本次申请阶段产生的  
研发投入（万元） 

 本项目累计研发  
投入（万元） 

 

本项目进展情况简述： 

承诺： 

本申请企业（机构）提交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及后果。自本办法第一阶段奖励资金到账之日起，本申请企业（机构）三年之内不改变在
横琴新区实地经营主体、纳税义务。 

 

法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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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横琴新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 
科技攻关暂行办法申请材料清单 

 

1.申请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相应阶段所需证明材料（需相关机构盖章） 

4.国家/省立项项目相关红头文件及获批金额银行流水单据 

5.实际办公地址租赁合同/购买合同及水电费缴费凭证 

6.项目已申请的专利文件（若有则提供） 

7.研发费用证明相关文件（费用明细及相应发票） 

8.其他对应阶段的佐证材料 

 

 

 

 

 

 
 

横琴新区管委会商务局                   2020年4月3日印发     
 
 


